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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省人委會 

醫療廳 

編號: 3332/SYT-NVY 

有關對於入境者之 

Covid-19 疫情防控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平陽，2021 年 12 月 20 日 

                                           

敬致： 

                                                      - 外務廳； 

                                                      - 勞動-榮軍暨社會廳； 

                                                      - 省公安； 

                                                      - 省各工業區管委會； 

                                                      - 省疾病檢控中心； 

                                                      - 各市、市社、縣醫療中心。 

根據醫療部 2021/7/14 第 5599/BYT-MT 號公文有關减少隔離時間，試行 F1 居家隔離，

管理治療 Covid-19 患者； 

根據醫療部 2021/12/16 第 10688/BYT-MT 號公文有關對於入境者之疫情防控 

平陽省醫療廳引導對於入境者之 Covid-19 疫情防控若干内容如下： 

1. 對於入境者各要求 

1.1 一般要求：按照醫療部 2021/12/16 第 10688/BYT-MT 號公文之引導執行 

1.2 有關隔離、醫療監督各要求 

a) 對於已接種足够疫苗或 Covid-19 患者已痊愈康復之入境者 

- 隔離/監督健康形式：自行監督健康 

- 隔離/監督健康地點：在居住地（包括住宅、酒店、賓館、渡假村、代表機構之辦事

處、宿舍、生產、經營單位之賓館等等）。 

- 隔離/監督健康時間：從入境日起首 3 天。 

- 有關檢測之要求：在入境首日進行新冠狀肺炎病毒快速抗原檢測，在入境後第 3 天進

行 RT-PCR 檢測。若檢測結果陰性則繼續監督健康至入境後 14 天為止；若檢測結果陽性則

依規定處理。 

- 有關居家、在居住地監督健康之要求：一直執行 5K 規定（戴口罩、醫療申報、經常

消毒雙手、不到多人集中處、不聚集）；不可接觸週邊人、不可離開居住地；若有咳嗽、

發燒、呼吸困難、喉嚨痛等症狀則立即報告當地醫療以依規定處理。 

b) 對於未接種疫苗或未接種足够劑量疫苗之入境者 

- 隔離/監督健康形式：醫療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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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監督健康地點：在居住地（包括住宅、酒店、賓館、渡假村、代表機構之辦事

處、宿舍、生產、經營單位之賓館等等）。若居住地不因應居家、居住地隔離之各條件，

則隔離者必須按照相應隔離時間在酒店集中隔離。 

- 隔離時間：從入境日起 07 天。 

- 有關檢測之要求：在入境首日進行新冠狀肺炎病毒快速抗原檢測，在入境後第 3 天及

第 7 天進行 RT-PCR 檢測。若新冠狀肺炎病毒檢測結果陰性則繼續居家監督健康至 14 天為

止；若檢測結果陽性則依規定處理。 

- 有關居家、在居住地隔離之要求：按照醫療部 2021/7/14 第 5599/BYT-MT 號公文之

引導執行有關减少隔離時間，試行 F1 居家隔離、管理治療 Covid-19 患者。 

c) 其他對象：對於入境者為小孩 (18 歲以下) 、高齡者 (>65 歲) 、孕婦、有基本疾病

患者(但不必在醫療單位跟進、治療) ：可與照顧者（父/母/照顧者等）一起隔離。照顧者

必須接種足够劑量 Covid-19 疫苗或已痊愈康復，並必須在獲解釋感染 Covid 19 的風險後簽

署自願一起隔離切結書，必須嚴格執行有關檢測及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各規定，如同入境

者。 

1.3 有關運送入境者之要求 

公司/企業安排交通工具運送專家從口岸/機場回到隔離處/居住地確保 Covid-19 疫情防

控之安全。具體： 

- 對於入境者：在整個移動過程，從入境口岸至居住地必須嚴格執行 5K 規定； 

- 對於駕駛交通工具運送入境者之司機：限制在路上停泊車（緊急場合除外） 

1.4 對於入境者之監督、跟進醫療責任 

- 邀請專家之公司/企業有責任向地方醫療機關作醫療申報以獲依規定引導、管理、監

督、跟進並完全對確保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安全負責任； 

- 交予各市、市社、縣醫療中心負責引導、監督、跟進醫療及取樣檢測新冠狀肺炎病

毒對於入境者，確保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安全。 

2. 申請入境卷宗之流程、手續（檢附附錄） 

(本公文獲從日起適用及取代醫療廳第 2133/SYT-NVY 號公文有關引導接收、處理入境

卷宗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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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 

- 如上； 

- 省人委會； 

- 各廳、部門； 

- 省軍事指揮部；                                                                                                

- 醫療廳經理班； 

- 醫療廳網頁； 

- 留檔：文書、醫療業務。 

經理 

（已簽字、蓋章） 
 
 
 

阮鴻章 

 

確認醫療隔離、跟進方案之流程、手續 

(附訂平陽省醫療廳 2021/12/20 第 3332/SYT-NVY 號公文) 

1. 適用對象及時間 

- 對象：有專家在平陽省隔離、居住之邀請平陽省內外專家的公司/企業/單位。 

- 時間：從 2022 年 01 月 01 日起 

2. 處理入境卷宗之流程 

第一步：邀請專家之公司/企業/單位向平陽省勞動-榮軍暨社會廳（對於工業區以外公

司）或工業區管委會（對於工業區以内公司）提交申請入境主張卷宗以呈上省人委會核閱。 

第二步：專家已獲省人委會核閱入境在平陽省工作後，邀請專家之公司/企業/單位擬

定醫療隔離、監督、跟進方案寄回醫療廳以確認。 

卷宗包括： 

- 隔離、跟進健康方案：1 號範本 

-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切結：2 號範本 

- 已接種疫苗證書或確認完成治療 Covid-19 證書（影本或掃描本）。 

- 省人委會之核准文件（影本）。 

送件形式： 

- 直接或經郵政局送件至醫療廳 6 號櫃台（平陽省行政中心 A 座 15 樓） 

- 同時送件至網路: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sE9rdxR8qNApwH0qnkQiHE6xaZOSYEN92kiAoWX4

w/edit?usp=sharing 

或使用智能手機掃以下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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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獲醫療廳核閱對於專家醫療隔離、監督、跟進方案後，邀請專家之公司/企業

/單位送件至出入境管理局以獲核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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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範本： 

 

 ...................................  

 ............................ 公司 

編號： /PACL1 

有關核閱對於外國專家入境之 

醫療隔離、跟進方案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平陽，2021 年 月 日 

                                           

敬致：平陽省醫療廳 

 

根據平陽省人委會.......年....月....日第.........../UBND-VX 號公文有關  .............. （附訂）; 

 ............................................................................................................................................ 公司 

地址： ........................................................................................................................................  

建議醫療廳核閱對於外國專家入境在平陽工作之醫療隔離、跟進方案，具體： 

序

號 

專家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護照號 國籍 

預計入境日

期 

入境

口岸 

隔離/

居住

地

（*） 

隔離/居住

地之地址 

1 
Li 

Chen 
Nam 1986 310000123 

Đài 

Loan 
05/02/2022 

Tân 

Sơn 

Nhất 

Ký túc 

xá 

Công 

ty 

Số 1, 

đường 

N12, KCN 

VSIP1, 

Tp.Thuận 

An 

2          

...          

 

（*）隔離/居住地點：酒店、居家、公司宿舍、渡假村等等 

聯系電話：................................................................ 

專此。 

 

收件處： 

- 如上； 

- 公司經理班; 

- 留檔文書。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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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號範本： 

 

 ...................................  

 ............................ 公司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平陽，2021 年 月 日 

 

切結書 

有關遵守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各規定 

 

根據醫療部 2021/12/16 第 10688/BYT-MT 號公文有關對於入境者之疫情防控； 

根據政府 2021/02/08 第 16/NQ-CP 號决議有關 Covid-19 疫情防控之醫療隔離、診治費

用及若干特别制度， 

 ............................................................................................................................................. 公司 

地址： ........................................................................................................................................  

切結若干内容如下： 

1. 專家獲於入境越南之前 03 天内以 RT-PCR 技術檢測新冠狀肺炎病毒。（新冠狀肺炎

病毒檢測獲於由政府核准或轄屬世界衛生組織檢測系統之檢測室進行）。 

2. 專家具有還有使用價值之國際醫療保險且有在越南支付診治病範圍符合在越南居留

時間；同時公司亦切結支付治療費用若患上 Covid-19. 

3. 公司切結支付政府 2021/02/08 第 16/NQ-CP 號决議所規定各費用。 

公司對有關所切結各内容承擔法律責任及確保執行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各安全措施。 

 

收件處： 

- 如上； 

- 公司經理班; 

- 留檔文書。 

經理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 

 



 

  

 

   

 



 

  

 

   

 



 

  

 

   

 



 

  

 

   

 



 

  

 

   

 



 

  

 

   

 

 


